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生物活性篩選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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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生物活性篩選服務申請辦法
一、服務目的：
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為促進國內藥物之研究與開發，提供天然物與合成化合物之生物活性篩選服務。

二、服務對象：已通過本國家型計畫之研究計畫為原則。
三、服務項目：抗癌作用、抗病毒作用、心血管系統作用、中樞神經系統作用、抗糖尿病作用、保肝作用及抗氣喘作用等藥物活性之篩選。

四、作業程序：

1.申請者填寫『委託同意書』一式兩份與『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生物活性篩選服務--送測樣品清單』（以電子郵件傳送），連同欲測試之樣品一併郵寄至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地址：台北市100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委託同意書經本辦公室代表人簽章後，再寄予申請者正本一份以作為收執用。


2.目前有四大篩選服務中心，送測樣品一瓶擇一中心測試，並將同一篩選中心之樣品置於同一盒子內及一個篩選中心撰寫一份樣品清單。申請者每一瓶需提供測試之樣品重量為純化合物 ( 2.0 mg，部分萃取物 ( 30.0 mg (精秤至小數點後一位數)。所需之樣品瓶統一由計畫辦公室提供。

3.本辦公室在人力及經費許可下，將依送件先後順序逐一對依申請者所提供之樣品資料，進行現有化合物資料庫比對。比對結果若為重複之化合物，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者不進行該化合物活性測試。


4.若比對結果非為本辦公室資料庫中重複之化合物，則進行生物活性測試。待測試完成後，本辦公室將彙整測試資料，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者測試結果。

      5.唯隨經費與人力之變動或限制，本辦公室有權決定篩選項目。

五、服務費用：由本國家型計畫負擔。


六、權利義務：

1.申請者需保證對所提供之樣品具有合法權利。

2.申請者需保證本辦公室按正常程序進行篩選服務時，化合物之安全性無虞。

3.本辦公室有義務對申請者所提供之資料(如結構式)保密，但若為公眾已知之資料，則不視為機密資料。

4.送測樣品經本辦公室測試後，申請者若有進一步合作意願時，將另行簽訂合作協定。

七、其他：有關化合物篩選服務若有任何疑問，請洽 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地址：台北市100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    電話：(02)2395-9373    

◎本委託同意書一式兩份(含附件)，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一份，以資信守。
一、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以下簡稱甲方）同意接受                                                  
(以下簡稱乙方)委託，依「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生物活性篩選服務申請辦法」進行生物活性篩選。
二、本委託同意書起訖年月日：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甲、乙雙方同意依上述辦法之規定辦理並簽章承諾如下：
甲  方：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乙  方：                                 

代表人：                  簽  名（或蓋章）         代表人：                  簽  名（或蓋章）
            (鄧  哲  明)
職 稱： 總主持人    電 話：(02)2312-3456 # 8504
職 稱：              電 話 ：

地 址： 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生物活性篩選服務---送測樣品清單
送件者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                                                 
送件單位：                   地址：                                           
送件日期： (yyyy/mm/dd) 
送測樣品：共  個
填寫說明：1. 條碼編號為計畫辦公室編號，化合物代號為送測單位自行編號。
          2. 每一送測樣品，請勾選一優先篩選服務項目，若送測樣品足夠，則在該中心會盡量進行多樣活性之篩選。
          3. 每一篩選中心，申請者需提供測試之樣品重量(乾重)為純化合物2.0 mg(台大全部活性篩選需5.0mg以上)，部分萃取物

30.0 mg (台大全活性測試50.0mg以上, 精秤至小數點後一位數)，若藥量不足請註明優先篩選項目。
          4. 四大中心分別提供下列活性篩選服務
                台大：1.抗癌作用（A549、PC3、VEGFR）、2.心血管作用、3.抗糖尿病、4.中樞神經保護、5.抗氣喘免疫調節作用
                陽明：1.保肝作用、2.中樞神經保護（in vitro）、3.抗泡疹病毒
                國衛院：抗癌作用（MCF-7、NCH460、SF268）
                國醫中心：抗病毒、抗菌作用

	條碼編號
(由辦公室填寫)
	化合物代號
	送測單位及篩選項目
	送件日期
	分子式
	分子量
	重量(mg)
	溶解度(水)
	溶解度(DMSO)
	已知或已發表過藥理活性
	第幾次送測
	基原
(種、屬)
	藥物來源
	萃取步驟
	備註

	　
	　
	　
	　
	　
	　
	　
	　
	　
	　
	　
	　
	　
	　
	　

	　
	　
	　
	　
	　
	　
	　
	　
	　
	　
	　
	　
	　
	　
	　

	　
	　
	　
	　
	　
	　
	　
	　
	　
	　
	　
	　
	　
	　
	　

	　
	　
	　
	　
	　
	　
	　
	　
	　
	　
	　
	　
	　
	　
	　

	　
	　
	　
	　
	　
	　
	　
	　
	　
	　
	　
	　
	　
	　
	　


(附件一)





填寫篩選服務申請表＋送測樣品





基本資料登錄（資料庫）





各活性篩選服務機構





結     果





申請者（樣品提供者）





計 畫 辦 公 室





（申請資料包含委託同意書（一式兩份，一年簽訂一份同意書）、送測樣品及送測樣品清單（以電子郵件傳送））





結      果





補      件





注意事項：


1. 生物活性篩選服務所需資料：


(1)委託同意書(一式二份，一年簽訂一份同意書) 


(2)送測樣品 


(3)送測樣品清單 


2. 請務必完整填寫生物活性篩選服務所需資料後，再將委託同意書(一式二份)、送測樣品清單（以電子郵件傳送）及送測樣品送至本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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